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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网络市场监管 规范直播经济秩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直播带货”作为网络购物新业态，以其特有的购物方式，有力地刺激和带动了消费。直播带货，也日益成

为我国电商平台发展的重要的增长点。但“直播带货”在对消费起到带动和促进作用的同时，因缺乏必要的市场规范，导致这一新业态
乱象丛生。对于直播带货这种新型销售模式既要肯定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也要发现问题，加强监管，引导这种销售模式良性发展。

近年来，作为网络购物的新业态，“直播带
货”以更直观的购物方式，还原真实购物场景，
有力地刺激和带动了消费。 但“直播带货”在
对消费起到带动和促进作用的同时，因缺乏必
要的市场规范，这一新业态也乱象频出，比如
宣传内容和实际产品严重不符、假冒侵权、直
播数据造假、售后服务跟不上等。要如何加强
“直播带货”常态化监管，更好地规范市场经营
行为？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
局局长白清元给出了他的建议。

一是完善立法，明晰相关法律责任。建议
抓住《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和《互联网广告管
理暂行办法》修订的机遇，将“直播带货”电子
商务经营行为列入法律规制范畴，进一步厘
清各方法律责任，加强对“直播带货”市场的
规范和监管。

二是强化自律，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建议
完善“直播带货”的诚信评价机制，将粉丝评价、
举报、监管部门的调查处罚信息等记入评价系
统，把违法情节严重、污点信息较多的“网红”拉

入黑名单，取消“直播带货”资格，利用失信惩戒
手段规范“直播带货”行为。

三是严格执法，查处“直播带货”中的违法
行为。顺应“直播带货”监管的客观要求，探索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监管
方式创新，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商品，对主体资
格、亮照亮标、交易规则、商品信息、商标使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合规性开展网上监
测，提升执法的有效性和精准度。加大对虚假
宣传、制假售假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查处
力度，严格追究直播平台、主播的法律责任，倒
逼其加强自律，为“直播带货”注入更多法治基
因。同时，对带货商品必须形成溯源追踪登记，
做到有据可查，对“直播带货”中的违法行为保
持高压态势。

四是引导消费，依法维护消费者权益。按
照《电子商务法》的要求，指导直播平台建立商
品服务质量担保机制、先行赔偿机制、投诉举报
机制、在线争议解决机制等消费者权益保护制
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督促直播平台落实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
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建立交易过程
信息留痕和事后倒查机制，为解决消费纠纷提
供依据，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

五是加强协作，形成“直播带货”的共治格
局。加强内部协作，将网上监测、网上检查、投诉
举报中发现的“直播带货”电子商务经营行为中的
违法线索，及时交由执法机构调查取证，依法公示
行政处罚信息，加大失信惩戒力度；加强外部协
作，通过建立区域性网络监管执法协作机制，打通
“直播带货”监管执法堵点，提高案件查办的效率
与质量；加强与平台协作，搭建政府与平台信息联
系的桥梁，既保障直播平台有效地履行主播信息、
违法交易数据报送等协助监管义务，又有效提升
监管执法的效能。

（本报两会记者：李涛 郭敏）

在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李生龙看来，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型
零售模式，备受消费者青睐。频频翻车的背后，
是虚假炒作泛滥扰乱市场秩序，销售劣质产品
侵害消费者权益、虚构流量泡沫掩饰营销陷阱
等行业乱象。

李生龙委员建议，要最大限度释放网络流
量红利，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引导直播经济由
粗放生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有必要对直播带
货行业加强规范管理。

首先是依法监管规范行业发展，如发布直播
经济规范标准，明确商家、主播、平台各方权利、义
务和责任；建立“政府+平台+消费者”多方参与的
直播带货法治化监管体系。

其次，合理引导加强政策扶持，赋能直播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重“直播场”的建设，高水平
规划直播平台运营，打造优质直播电商平台；做
好“直播人”的文章，完善主播系统培训、考评、
奖惩措施，鼓励引进专业直播电商人才；解决
“直播货”的问题，严格规范商品准入标准，完善
售前售中售后服务，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

再次，还要正向激励营造诚信氛围，定期公布
直播带货典型案例，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依法维
权，将直播经济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紧密融合，鼓
励商家开展助农直播，助力打造精品助农产品品
牌，积极响应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号召。

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副董事长孟丽红
针对直播带货的乱象建议：

一方面要完善立法和加强行业监管、强化
平台的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提高直播门槛、限
制主播直播品类数量。网络主播直播‘翻车’事
件频出，某些主播和品牌方受到了行政处罚，但
是提供直播服务的平台并未因监管不力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建议强化平台的监督管理及法律
责任，如主播直播产品出现问题，平台、商家、主
播均应承担连带责任。

另一方面要加强配送人员安全教育、职业规
范操作教育及考核；通过平台自身完善，优化评价
制度、优化时间考核要求；加强对配送人员的福利
保障，充分优化物流体系，挖掘更多的经济增长点，
并分配一定的红利给基层的物流配送人员。

“对快递、外卖、物流等配送人员加强交通安
全教育、规范化职业操作教育，对违反交通规则的
配送人员，相关违章记录报送企业平台，并作为配
送人员的一项考核、评价标准。其次，对违章次数
较多的配送人员所在企业平台进行通报，将企业、
平台列入黑名单，以督促各平台切实整改并制定
机制督促快递员、外卖人员遵守交规。平台、企业
应增加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优化过于严苛的评价
制度，不应将平台的责任转嫁给配送人员来承担。”
孟丽红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副董事长
孟丽红：

直播带货应有行业准则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局长白清元：

加强“直播带货”经营行为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李生龙：

做好“人”“场”“货”文章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守民：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
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
主任刘守民拟提交《关于对“名人代言”和“专家
带货”违法行为加强监管和惩治的建议》，建议
完善立法与监管体系，构建风清气正的网络带
货环境。

“现有法律法规，在广告代言人认定、虚假
宣传、名人代言尤其是专家变相带货等方面，仍
有滞后。”刘守民说，“此外，对于名人、专家在非
广告的宣传中变相带货的现象，也缺少应有的
规制。”

对变相带货，刘守民代表认为，应完善对相关
行为性质的认定，并进行约束。“首先，应明确具有
一定身份的专家进行非广告宣传活动应局限在公
益领域，不得参加非公益性质的商品宣传带货活

动，违反者降低或取消其职称、任职、待遇等专家资
格。其次，应出台司法解释，对名人、专家通过一定
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非
公益活动，依法认定为广告行为，纳入现行广告法
规制。”

刘守民代表同时建议，建立名人、专家违法代
言黑名单制度。要构建风清气正的网络带货环
境，还需完善监管体系。具体而言，要提高直播带
货平台准入门槛，加强产品质量审核，健全合规内
控制度，完善自身监管措施；需强化产品质量监督
管理工作，必要时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和专项整
治活动，建立协同治理机制；要进一步厘清直播带
货行业中相关平台、经营者与主播的义务、责任的
界定和划分，加大对平台、经营者、主播的审核、监
管力度。

完善立法与监管体系 规范直播带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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